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班際籃球賽】競賽規程1140311
重要附則
1. 公假單：注意比賽日期與時間，賽前到記錄台填寫完畢公假單並交予記錄台。

2. 比賽安全：比賽球員不可穿戴手錶、項鍊、耳環或其他不必要之物品。

3. 比賽時間：共32分鐘，分為4節，每節8分鐘。若需延長賽為3分鐘。每節休息1分鐘，中場休息2分鐘。
4. 球員出賽：每隊5人始能開賽，每位報名選手都要上場至少打滿一節，需在前兩節完成。比賽中若有冒名頂替或重覆出賽情形則該班取消比賽資格由對手晉級。
5. 提前宣判勝隊比賽：賽中當兩隊分差差距30時，立即終止賽事宣判獲勝。
6. 進攻時間：每次進攻時間為24秒，必須於8秒時間由後場進攻至前場，否則違例。於前場重新有球權以14秒重新計算，若高於14秒則以該秒數計算。
7. 進攻籃框：為球隊休息區前位置，同時也是第1.2節比賽進攻籃框。而在第3節時進攻籃框才要換邊。

8. 先禮後兵：第一節比賽雙方球員於中場集合，裁判說明後握手行禮開始跳球。賽後亦需中場集合由裁判宣判勝負再握手行禮。

9. 進攻球權：比賽只有第一節開始比賽則跳球，爾後爭球或每節的球權則依下個球權順序獲得進攻權的球隊。
10. 停錶：比賽開始後不停錶。前三節比賽時間除最後30秒及暫停、特殊狀況外其餘時間不停錶，第四節最後一分鐘依規則停錶。
11. 犯規次數：個人犯規滿5次畢業離場。團隊犯規第四次則開始罰球。球員個人之故意犯規及技術犯規累積兩次則離場，或1次奪權犯規則驅逐比賽。每節比賽開始團隊犯規重新計算，延長賽則以第4節團犯繼續計算。
12. 換人或暫停：比賽若需換人或暫停事先到記錄台通知等待，待球出界或犯規或罰球進時，雙方皆可換人或暫停。每隊每節可請求暫停一次時間60秒，每節不可累積暫停次數，第四節有2次。延長賽各隊有一次暫停。
13. 班級鬥毆衝突懲罰辦法：除校規處分外，另以1.取消該班此次參賽資格2.禁止該班本學期參加任何體育活動競賽3.明年度該班本項球賽禁止參賽。
14. 餘依5-5國際籃球規則進行，未說明之突發狀況依大會視狀況裁定之。
